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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限制行权期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 号—业务办理》

（第八号—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自主行权）《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关于股票期权自主
行权的相关规定，结合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事项和
2023年半年度报告披露计划，现对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处于自主行权期间的股票
期权进行行权限制，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股票期权处于自主行权期的期权行权情况如下：
股票期权计划 行权期 期权代码 行权起止日期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部分预留授予第三个行权期 0000000362 2022年 11月 21日至 2023年 9月 11日

首次授予第四个行权期 0000000289 2023年 5月 30日至 2024年 4月 30日

剩余预留授予第三个行权期 0000000463 2023年 5月 30日至 2023年 12月 31日

二、本次限制行权期为：2023 年 6 月 27 日至 2023 年 8 月 9 日，在此期间内全部激励对象将限制
行权。

三、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限制行权
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六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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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剩余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期解锁

暨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2,923,859股
●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3年 6月 27日
一、股权激励计划批准及实施情况
（一）股权激励计划主要内容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包括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两部分，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本公司 A 股普通股。 根据《富士
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激
励计划（草案修订稿）》”），本激励计划拟向激励对象授予权益总计 225,000,000 份，约占本激励计划草
案公告日公司股本总额 19,695,300,222股的 1.14%。 其中首次授予权益总数 180,000,000份，约占本激
励计划草案公告日公司股本总额 19,695,300,222 股的 0.91%；预留授予权益总数 45,000,000 份，约占
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日公司股本总额 19,695,300,222股的 0.23%。

（二）股权激励计划实施情况
1、2019年 1月 11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富士康工业互

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富士康
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 同日
公司召开了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
立意见。 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
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
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2、2019年 3月 4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及其摘要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孙中亮就提交 2019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本次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全体股东征集了投票权。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3、2019 年 3 月 4 日，公司在公司网站内部公示了激励对象名单，公示时间为 2019 年 3 月 4 日至
2019年 3月 14日。公司同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了激励对象名单。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
未接到与本次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19年 3月 15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了《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 2019年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及公示情况说明》。

4、2019年 3月 20日，公司召开了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富士康工业互
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
案》，并披露了《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
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5、2019年 4月 30 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的议案》《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公司 2019 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
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
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及授予事项
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
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报
告》。

公司本次实际向 892名激励对象授予 25,947,021 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 12.05 元/股；本次实际
向 3,893名激励对象授予 149,183,352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 6.03元/股。 上述权益已于 2019年 5
月 1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完成。

6、2019年 8月 13日， 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授予价
格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北京市
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法律意见书》。

鉴于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以及《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
和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经调整，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股
票期权（含预留部分）的行权价格调整为 11.921元/股，限制性股票（含预留部分）的授予价格调整为每
股 5.901元。

7、2019年 9月 11日， 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部分预留权益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
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部分预留权益授予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相
关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公司本次实际向 74 名激励对象授予 473,000 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 11.921 元/股；本次实际向
364名激励对象授予 10,348,325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 5.901元/股。 上述权益已于 2019 年 10 月
28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完成。

8、2019年 12月 31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剩余部分预留权益的
议案》《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
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部分预留权益授予、注
销部分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
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相关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公司本次实际向 20 名激励对象授予 6,013,755 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 11.921 元/股；本次实际
向 428名激励对象授予 17,111,096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 5.901 元/股，取消授予剩余预留的限制
性股票 7,159,432股。 上述权益已于 2020年 5月 28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登记完成。

公司同意注销 41 名股票期权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 1,181,075
份， 同意回购注销 58 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1,680,450股。

9、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召开了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并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召开了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计划首次授予股票
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
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
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务顾问报
告》。

10、公司于 2020年 4月 28日召开了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并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召开了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
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
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
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首次
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公司同意注销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共 15人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 553,800 份， 同意回
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共 28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1,985,980股。

11、2020年 5月 28日，公司召开了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
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有关事宜的议案》。 2019年 5月 29日， 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了《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12、2020年 6月 22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 公司独立
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法律意见书》。

根据《管理办法》以及《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行
权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经调整，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
由 11.921元/股调整为 11.721元/股。

13、2020年 9月 11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
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
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
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 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
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
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部分预留授予权益第一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公司认为 2019 年股权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和部分预留授予
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符合条件的 70 名激励对象行权，对应的
股票期权行权数量为 70,520份； 同意 352名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 对应的解除限售数量为
2,031,585股。

14、2020年 9月 11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
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 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
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公司同意注销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共 17人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 200,380 份， 同意回
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共 84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2,427,240股。

15、2020年 12月 31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
件、剩余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
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
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部分预留授
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 剩余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
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权益第一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务顾问
报告》。

公司认为 2019 年股权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和剩余预留授予
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符合条件的 19 名激励对象行权，对应的
股票期权行权数量为 1,192,752 份；同意符合条件的 413 名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对应的解
除限售数量为 3,398,140股。

16、2020年 12月 31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
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 剩余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
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
意见书》。

公司同意注销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共 19人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 340,780 份， 同意回
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共 52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1,644,660股。

17、2021年 4月 30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首次
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
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
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
期行权、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第二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公司认为 2019 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和首次授予限制性股
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符合条件的 789 名激励对象行权，对应的股票期权
行权数量为 4,630,813份；同意符合条件的 3,671名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对应的解除限售数
量为 28,045,338股。

18、2021年 4月 30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
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
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公司同意注销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共 26人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 527,636 份， 同意回
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共 70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1,473,216股。

19、2021年 7月 26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
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
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法律意见书》。

根据《管理办法》以及《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行
权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经调整，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
由 11.721元/股调整为 11.471元/股。

20、2021年 9月 11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
件、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
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
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
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 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
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公司认为 2019 年股权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和部分预留授予
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符合条件的 60 名激励对象行权，对应的
股票期权行权数量为 63,820份；同意符合条件的 312名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对应的解除限
售数量为 1,753,945股。

21、2021年 9月 11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
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 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
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
书》。

公司同意注销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共 40 人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 1,100,520 份， 同意
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共 122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2,364,550股。

22、2021年 12月 31日，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
条件、剩余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
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
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部分预留
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 剩余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
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权益第二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务顾
问报告》。

公司认为 2019 年股权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和剩余预留授予
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符合条件的 11 名激励对象行权，对应的
股票期权行权数量为 981,752 份；同意符合条件的 379 名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对应的解除
限售数量为 3,228,952股。

23、2021年 12月 31日，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
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 剩余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
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
法律意见书》。

公司同意注销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共 26 人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 1,234,790 份， 同意
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共 82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2,108,988股。

24、2022年 4月 30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
件、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
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
三个行权期行权、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
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权益第三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公司认为 2019 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和首次授予限制性股
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符合条件的 715 名激励对象行权，对应的股票期权
行权数量为 3,987,638份；同意符合条件的 3,449名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对应的解除限售数
量为 26,287,452股。

25、2022年 4月 30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
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
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公司同意注销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共 29人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 403,783 份， 同意回
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共 105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1,959,571股。

26、2022年 8月 4日，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 公司独立
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法律意见书》。

根据《管理办法》以及《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行
权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经调整，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
由 11.471元/股调整为 10.971元/股。

27、2022年 9月 11日，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
行权条件、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
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
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
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 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
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部分第三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务顾问报
告》。

公司认为 2019 年股权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和部分预留授予
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符合条件的 50 名激励对象行权，对应的
股票期权行权数量为 50,940份；同意符合条件的 276名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对应的解除限
售数量为 1,605,165股。

28、2022年 9月 11日，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
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 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
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
意见书》。

公司同意注销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共 20人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 287,680 份， 同意回
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共 104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1,442,560股。

29、2022年 12月 31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
行权条件、剩余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
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
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部分
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 剩余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
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权益第三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
务顾问报告》。

公司认为 2019 年股权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和剩余预留授予
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符合条件的 10 名激励对象行权，对应的
股票期权行权数量为 941,751 份；同意符合条件的 344 名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对应的解除
限售数量为 2,923,859股。

30、2022年 12月 31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
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 剩余部分预留授予限制
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
项的法律意见书》。

公司同意注销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共 12人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 111,660 份， 同意回
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共 45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720,100股。

（三）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首次授予 部分预留授予 剩余预留授予

授予日期 2019年 4月 30日 2019年 9月 1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授予价格 6.03元 /股 5.901元 /股 5.901元 /股

授予数量 149,183,352股 11,255,180股 18,881,226股

授予激励对象人数 3,893人 396人 474人

实际登记授予数量 149,183,352股 10,348,325股 17,111,096股

实际授予激励对象人数 3,893人 364人 428人

二、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说明
根据《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本计划剩余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为

自剩余预留授予日起 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剩余预留授予日起 48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
日止，解除限售比例为剩余预留实际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的 20%。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限
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情况如下：
序号 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需满足的条件 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情况说明

1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
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②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
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③上市后最近 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④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⑤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此情形，满足该解除限售条件

2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 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②最近 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③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
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④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⑤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⑥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此情形，满足该解除限售
条件

3

剩余预留授予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公司业绩条件：2021 年净利润不低于前
三个会计年度平均水平。
注：以上“净利润”是指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且不考虑股权激励成本及本股权激励计划有效期内新增并购事项对净利
润的影响。

公司 2018年、2019年、2020年净利润分别
为 169.02 亿元、186.06 亿元、174.31 亿元，
前述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净利润为
176.46 亿元；2021 年净利润为 200.10 亿
元，业绩条件已达到，满足该解除限售条
件。

4

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额度 =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额度 * 解
除限售系数
依据激励对象的工作能力和工作业绩达标情况做出绩效考核， 分别对应
解除限售系数如下表所示：
个人层面上一年度考核结果 解除限售系数

A+ 100%

A 100%

B 80%

C 50%

D 0%

公司按照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绩效确定其
实际可解除限售的额度

根据《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在公司业绩目标达成的前提下，公司根据 2021 年度激励
对象个人绩效确定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额度； 按照规定激励对象考
核当年不得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按授予价格或市价（孰低为准）回购注销。

三、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情况
单位：股

姓名 职位 本次可解除限售限制性
股票数量

占本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总
数的比例（%）

占本计划公告日总股
本比例（%）

李军旗 董事长 120,000 0.07 0.0006

郑弘孟 副董事长、总经理 100,000 0.06 0.0005

郭俊宏 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 60,000 0.03 0.0003

核心员工 2,643,859 1.50 0.0134

合计 2,923,859 1.66 0.0148

四、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2023年 6月 27日。
（二）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数量：2,923,859股。
（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

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 6 个月内卖出，或者

在卖出后 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3、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自解除限售后，如转让所

持的公司股票，还应当符合《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
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在本计划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对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 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持有的公
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股份 64,096,678 -2,923,859 61,172,819

无限售条件股份 19,798,797,204 2,923,859 19,801,721,063

总计 19,862,893,882 0 19,862,893,882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就本次行权及本次解除限售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符合《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本次行权及本次解除限售满足《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和《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中规定的行权和解除限售条件；公司尚需就本次行权及本次解除限售依法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及向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相关股份登记、解除限售手续。

特此公告。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六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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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3 年度

跟踪评级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前次债项评级：“AAA”，主体评级：“AAA”，评级展望：稳定
本次债项评级：“AAA”，主体评级：“AAA”，评级展望：稳定
根据本次评级结果，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苏银

转债”，代码“110053”）仍可作为债券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质押券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

券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行委托信用评级机构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诚
信”）对本行 2019年发行的“苏银转债”进行了跟踪信用评级。

本行前次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为“AAA”；“苏银转债”前次信用评级结果为“AAA”；前次评级展望为
“稳定”；评级机构为中诚信，评级时间为 2022年 6月 7日。

评级机构中诚信在对本行经营状况、行业情况等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于 2023 年 6 月
19 日出具了《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 本次本行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苏银转债”信用评级结果为“AAA”。 本次评级结果较前次没有变化，“苏
银转债”仍可作为债券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质押券。

本次信用评级报告《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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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13058 转债简称：友发转债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友发转债”跟踪信用评级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前次债券评级：“友发转债”评级：AA；评级展望：“稳定”
● 本次债券评级：“友发转债”评级：AA；评级展望：“稳定”
● 本次评级结果较前次没有变化。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委托信用评级机构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资信”）对公司于 2022 年 3 月发
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友发转债”）进行了跟踪信用评级。

公司前次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友发转债”前次债券信用评级结果为
“AA”，评级机构为联合资信，评级时间为 2022 年 6 月 8 日。

联合资信在对公司经营风险、财务风险及债项条款等方面的综合分析评估的基础上，于 2023 年 6
月 19 日出具了《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3 年跟踪评级报告》
（联合【2023】3195 号），联合资信维持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维持“友发转债”的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 本次评级结果较前次没有变化。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3年跟踪评级报告》。

特此公告。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19 日

制作 李 波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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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858 证券简称：步长制药 公告编号：2023-103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获得药物临床试验

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天元生物药业有限公司近日收到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关于四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MDCK 细胞）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
知书》。 现将有关信息披露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四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MDCK细胞）
剂型：注射剂
规格：0.5ml/支
注册分类：预防用生物制品：2.2类
申请事项：境内生产药品注册临床试验
申请人：浙江天元生物药业有限公司、兰州百灵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西北民族大学
通知书编号：2023LP01115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
查，2023 年 3 月 22 日受理的四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MDCK 细胞）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建议批
准开展用于 6月龄及以上人群预防疫苗相关型别的流感病毒引起的流行性感冒的临床试验。

二、药品其他情况
接种四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MDCK细胞）后，可刺激机体产生抗流感病毒的免疫力；用于预防疫

苗相关型别的流感病毒引起的流行性感冒。
根据米内网数据，中国【疫苗】【流感病毒裂解疫苗】【折算批签发额】年度趋势显示,2019 年至 2020

年流感病毒裂解疫苗折算批签发额依次为 96,720万元、98,327万元。
截至 2023 年 5 月 31 日，公司在四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MDCK 细胞）项目上投入的研发费用约

为 4,163.49万元。
三、风险提示
该药品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后，尚需开展临床试验研究并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

评、审批通过后方可生产上市。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的前期研发以及产品从研制、临床试验

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
范投资风险。 公司将按有关规定，及时履行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20 日

股票代码：688208 股票简称：道通科技 公告编号：2023-048
转债代码：118013 转债简称：道通转债

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道通转债”跟踪信用评级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前次债券评级：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道通转债”的信用等级为

“AA”。
● 本次债券评级：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道通转债”的信用等级为

“AA”。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深

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委托信用评级机构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证鹏元”）对公司于 2022 年 7 月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道通
转债”）进行了跟踪信用评级。

公司前次发行主体长期信用评级结果为“AA”，“道通转债”前次债券信用评级结果为“AA”，评级
展望为“稳定”,评级机构为中证鹏元，评级时间为 2022年 9月 8日。 评级机构中证鹏元在对公司经营
状况及相关行业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对公司及 2022 年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换公
司债券进行了跟踪分析和评估，并于 2023年 6月 19日出具了《2022年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3年跟踪评级报告》（中鹏信评【2023】跟踪第【490】号 01），评级
结果如下：此次跟踪评级维持主体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同时维持“道通转债”信用等级为
AA。

本次跟踪评级报告已于同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20 日

证券代码：688170 证券简称：德龙激光 公告编号：2023-018

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 本次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公司近日接到股东北京沃衍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北京沃衍”）通知，获悉其所持有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被质押股份已办理解除质押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北京沃衍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本次解质股份数量 6,597,468

解质股份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63.89%

解质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6.38%

解质时间 2023年 6月 15日

持股数量 10,326,837

持股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9.99%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0

剩余被质押股份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0

剩余被质押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

公司股东北京沃衍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暂无后续质押计划。 未来如有变动，北京沃衍将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履行告知义务，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累计质押数量 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中限售股份数
量

已质押股份中冻结股
份数量

未质押股份中限售股份数
量

未质押股份中冻结股
份数量

北京沃衍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0,326,837 9.99% 0 0 0 0 0 0 0

江阴沃衍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733,163 1.68% 0 0 0 0 0 0 0

无锡悦衍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470,000 1.42% 0 0 0 0 0 0 0

苏州沃洁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80,000 0.46% 0 0 0 0 0 480,000 0

合计 14,010,000 13.55% 0 0 0 0 0 480,000 0

特此公告。
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20 日

证券代码：688033 证券简称：天宜上佳 公告编号：2023-019

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的自愿性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3年 1月 1日至 2023年 6月 30日。
（二）预计的经营业绩：同向上升
（1）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 2023 年半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 92,000.00 万元到 110,000.00 万

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预计将增加 51,712.61万元到 69,712.61万元，同比增加 128.36%
到 173.04%。

（2） 预计 2023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2,500.00 万元到 14,000.00 万元，
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 相比， 预计将增加 5,272.21万元到 6,772.21 万元， 同比增加 72.94%到
93.70%。

（3） 预计 2023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11,500.00 万元
到 13,000.00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预计将增加 4,536.37 万元到 6,036.37 万元，同比

增加 65.14%到 86.68%。
（三）公司本次预计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公司 2022 年半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 40,287.39 万元；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227.79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6,963.63万元。
三、本期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
基于公司在光伏新能源业务板块三板斧战略，即石英坩埚和碳碳热场业务协同、产品性能全面提

升以及碳碳热场业务成本优势，公司该业务板块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助力公司在 2023 年上半年度
总体收入规模及净利润预计同比上升。

四、风险提示

公司尚未发现可能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本次预告数据仅为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2023 年半

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20 日

证券代码：000615 证券简称：奥园美谷 公告编号：2023-075

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 6月 19日（星期一）下午 15:0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3 年 6 月 19 日的交

易时间，即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3年 6月 19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万惠一路 48号奥园集团大厦会议室。
3、会议召开及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郭士国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23年 6月 13日。
7、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 23 人，代表股份 232,855,81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30.5193%。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5 人，代表股份 230,032,51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1492%；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有 18 人，代表股份 2,823,3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3700%。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见证律师及其他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情况
股东苏 *先生进行了提问，因问题与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事项无关系，会议主持人回复根据议事规

则该类问题建议会后进行沟通，苏 * 先生表示同意，会议主持人再次询问，现场股东均表示就本次会
议的议案无问题需提问。

现场股东填写表决表。
2、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 具体表决结果如

下：
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1）表决情况：
同意 231,809,61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507％；反对 1,046,2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493％；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83,5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5.4685％； 反对
1,046,2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4.5315％； 弃权 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根据本议案表决结果，张利风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均自本次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第十届董事会外部董事津贴的议案》
（1）表决情况：
同意 231,792,11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432％；反对 1,063,7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56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66,0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4.8909％； 反对
1,063,7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5.1091％； 弃权 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柴建刚、石庆叶。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

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未发
生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形；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六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535 证券简称：林州重机 公告编号：2023-0059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亲属短线交易及致歉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吕占国先生（2023年 5月 26 日当选为公司董

事） 的父亲吕明田先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分别于 2023年 6月 1日、2023年 6 月 16 日买卖公司股票，
根据《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上述交易构成短线交易，现将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本次短线交易的具体情况
吕明田先生关于公司股票的具体交易情况如下：

序号 交易时间 交易方向 成交数量 /股 成交均价元 /股 成交金额 /元

1 20230418 卖出 28,000 3.190 89,320.00

2 20230601 买入 10,000 3.000 30,000.00

3 20230616 卖出 20,000 3.605 72,100.00
2023年 6月 1日，吕明田先生增持公司股份 10,000 股，增持均价为 3 元，与其 2023 年 4 月 18 日

减持公司股份 28,000股减持时间间隔未达到 6个月，交易行为构成了短线交易。
2023年 6月 16日，吕明田先生减持公司股份 20,000股，减持均价为 3.605元，与其 2023年 6月 1

日增持公司股份 10,000股增持时间间隔未达到 6个月，交易行为构成了短线交易。
吕明田先生通过上述短线交易获利共计人民币 7,950元。上述短线交易获利的计算方法：（卖出平

均价－买入平均价）×短线交易股数，即（3.19 元/股-3 元/股）×10,000 股+（3.605 元/股-3 元/股）×10,000
股=7,950元。

二、本次事项的处理情况及采取措施
公司知悉此事后高度重视，并及时核查相关情况，吕占国先生及其父亲吕明田先生积极配合、主

动纠正。 公司对本次事项的处理措施如下：
1、本次短线交易为吕明田先生本人误操作所致，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谋求利益的情形，

吕占国先生事先并不知晓相关情况， 在此次交易期间亦未向吕明田先生透露公司经营信息或给予投
资建议。 吕占国先生已深刻认识到本次事项的严重性，对本次短线交易造成的不良影响向广大投资者
致以诚挚的歉意，并将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学习，严格遵守证券交易相关规定，做好个人及亲属的持股
管理，保证此类情况不再发生。

2、根据《证券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上市公司、股票在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
交易的公司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其持有的该公司的股票或者

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六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该
公司所有，公司董事会应当收回其所得收益。 前款所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然人股东持有的
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包括其配偶、父母、子女持有的及利用他人账户持有的股票或者
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 ”按照上述规定，吕明田先生本次短线交易所获收益应收归公司所有。

3、公司将持续加强合规培训和宣导，要求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加强学习《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0 号———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严格遵守相关规定。
公司将进一步督促相关人员严格规范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六月二十日


